
 隨着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現今各類知識需要不斷更新換代，要維持競爭力，

必須持續進修，才能追上社會的發展。為支持居民終身學習，持續提升個人素

養和技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特區政府於 2011 年 7 月推出了“持續進修

發展計劃”。該計劃向每名年滿 15 歲的澳門居民提供 5,000 元的資助，居民

可利用此項資助參與持續進修。

 上述計劃自推行以來，得到居民及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及支持，至 2011 年

底，已有八萬五千多名居民經由網上及資訊亭查閱帳戶。期間，已接獲 63 所持

續教育機構、9 所高等教育機構、3 個公共實體、78 個社團、54 個具培訓及教

育職能的實體，合共 207 所機構提交了近 15,000 項持續教育課程、高等教育

課程及證照考試申請。經分析評審後，共有 11,954 個項目獲得批准，可為澳門

居民提供超過 22 萬個學習名額。

 在 2011 年共有 44,639 人次參與本地項目，使用資助金額

80,968,812 元，具體參與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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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參與本地持續教育課程情況如下：

居民使用資助情況如下：

  外地項目方面，教青局共收到 1,552 份申請，其中以高等教育
課程的申請最多，佔 86%，報讀地點主要在內地及中國台灣。外地
項目的申請、批准及資助情況如下：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共有 29,036 名居民透過此計劃持
續進修，各年齡層的參與居民數如下：

 如欲了解各項申請詳情，請瀏覽教青局網頁 www.dsej.gov.mo，或如需要

了解更詳細的資料，可致電該計劃查詢熱線 2842 5199。

終身學習能夠適應新時代的變遷，也是促進個人成長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基

石。特區政府將以更積極的態度推動持續教育的發展，並期望透過該計劃的實

施，進一步倡導終身學習理念，創設多元的學習機會，營造終身學習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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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支持居民終身學習，居民除可透過該計劃參與本地機構

舉辦的項目外，亦可參與澳門以外地區獲所在地當局認可的高等教育機構或公

立機構開辦的項目，詳情如下：

a. 持續教育課程

b. 高等教育課程

c. 證照考試

a. 填妥的申請表及居民身份證副本

b. 課程或證照考試大綱

c. 澳門銀行帳戶存摺首頁副本

d. 完成證明及費用收據（鑑證副本）

e. 完成項目聲明書

 （最後兩項於項目完成後提交）

a. 教育暨青年局（遞交或郵寄均可）

b. 教育暨青年局終身學習服務站

c. 民政總署離島市民服務中心及北區市民服務中心

居民參與本地機構舉辦的課程及證照考試，無需預先申請，可直接到獲批准開辦資助項目

的機構，以居民身份證報名，費用由個人進修帳戶支付。

註：

a. 可於項目開始前或項目結束後 30 日內遞交申請

b. 教青局批准資助符合規定的項目並以電郵告知申請人

c. 申請人在項目完成並遞交證明文件後獲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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